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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99� � � � � � �证券名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5-047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 年9� 月 5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通过“进门财经”（https://s.comein.cn/vttmt5cs）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王昆、董事会秘书段国岩、独立董事张超、证券

事务代表韩望参加了本次会议，就公司的经营业绩、业务板块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投资

者进行了沟通交流。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何？

截至2025年6月末，长白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3.66万人次，同比下降4.6%。 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减幅7.44%，净利润-205.13万元，同比减幅109.75%。

主要原因：受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景区、景点关闭天数较去年有所增加，入区游客数量较

去年同期减少。

2、长白山游客群体有哪些特点？

2025年上半年，景区游客的团散比约3.7：6.3；在年龄结构方面，7至18岁学生群体占比

7.52%，19至40岁占比45.3%，41一60岁占比19.58%，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比15.02%，从

上半年数据来看，伴随着旅游市场的成熟、旅游信息透明以及游客消费观念的改变，散客

化、年轻化出行趋势愈加明显。

3、暑期游即将结束，请问公司在冬季游目前有什么想法？

答：在冰雪旅游热潮逐渐兴起的当下，长白山冰雪旅游正经历着“由单一观光型向休

闲度假复合型、 由服务功能单一型向服务功能配套型、 由传统旅游方式向生态文化融合

型” 的转型升级。 公司会依托“粉雪、林海、雾凇、温泉” 等资源优势，加大力度研发高品质、

沉浸式冰雪体验项目，全力打造雾凇游观、温泉度假、渔猎体验、围炉煮茶、雪谷穿越、驯鹿

记等高品质、差异化、沉浸式旅游业态，发挥冰雪温泉“一冷一热” 资源优势，打造集观光度

假、温泉养生、冰雪体验为一体的冰雪温泉旅游度假模式，丰富构建“冰雪+运动”“冰雪+

民俗”“冰雪+生态”“冰雪+美食”“冰雪+艺术” 等产品体系。

4、公司再融资项目进展程度?

2025年7月9日，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目前项目进入承销阶段，具体情

况请关注公司公告。

5、沈白高铁即将开通对公司有何影响？

沈白高铁通车后，北京至长白山最短运行时间将压缩至4小时，沈阳至长白山最短运行

时间压缩至1.5小时，实现了长白山与东北三省一区、京津冀地区的快捷交通。 值得关注的

是沈白高铁开通后，将在长白山西坡对应的小镇设有站点，同时 331� 国道正在加快升级

改造。 高铁开通将为西坡带来更多客流，国道升级则会提升北坡、西坡、南坡之间的通行效

率与安全性，促进各坡客流互动联动。 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开通为长白山旅游发展带了新

的重大机遇，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进度动态和旅游产业发展机遇，持续拓展景区、酒店等托

管业务，不断丰富公司产品和服务，持续拓展线上营销和目的地营销，努力抢抓沈白高铁开

通带来的客流增长红利。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创新药

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9日（星期二）至9月15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bright-gen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5: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

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创新药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袁建栋先生，财务总监邹元来先生，独立董事许冬冬先生，董事会秘书

丁楠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9日（星期二）至9月15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bright-gene.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12-62620988

邮箱：IR@bright-ge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2

转债代码：118004� � � � � � � � �转债简称：博瑞转债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瑞转债” 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51号文同意注册，博瑞生物医药（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465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46,5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2年1月4日至2028年1月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号文同意，公司46,5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2年1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瑞转债” ，债券代码

“11800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博瑞转债” 自

2022年7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年7月11日至2028年1月3日，初始

转股价格为35.6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起由

35.68元/股调整为35.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6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因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2,464,966股，“博瑞转

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6日起由35.56元/股调整为35.0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12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博瑞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01）。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由

35.05元/股调整为34.9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4日起由34.94

元/股调整为34.8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3日起由

34.84元/股调整为34.7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博瑞转债” 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00%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4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130%。 若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仍有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满足“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条件的，将可能触发“博瑞转债” 的赎回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赎回条款触发当日，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博瑞转债” ，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赎回或者不赎回的公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博瑞转债” 的赎

回条款后确定本次是否赎回“博瑞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3757� � � � � � � �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2025-051

债券代码：113664� � � � � � � �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大元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16日

● 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7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11日

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1日（“大元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

交易日，2025年9月11日为“大元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16日

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6日（“大元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

交易日，2025年9月16日为“大元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大元转债” 将自2025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0.59元/股的

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合计100.7836

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大元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自2025年8月4日至

2025年8月22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大元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本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大元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

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大元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

向全体大元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的赎回条款为：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

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22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不低于“大元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大元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1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大元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 赎回价格为

100.7836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2月5日）起至本计息

年度赎回日（2025年9月1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286÷365=0.7836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836=100.7836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

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

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

币100.6269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

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0.7836元（税前），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 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

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可转债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元。 上述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

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大元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大元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大元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7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大元转

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1日（“大元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

交易日，2025年9月11日为“大元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9月16日（“大元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5年9月16日为“大元转

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9月17日起，本公司的“大元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1日（“大元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

剩4个交易日，2025年9月11日为“大元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截止2025年9月5日收市后，

距离2025年9月16日（“大元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5年9月16日为“大元

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大元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大元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

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大元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

按照100.7836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大元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四）因目前“大元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差异较大，投资

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大元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6441299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3214�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99弄1号保利浦开金融中心T1-6F

爱婴室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250,0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15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琼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高岷出席；财务副总裁龚叶婷、副总裁王晓思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65,281 99.6594 148,300 0.2734 36,480 0.0672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63,381 99.6559 165,300 0.3047 21,380 0.039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8,080,8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88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100,526 91.8381 165,300 7.2271 21,380 0.934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09,680 79.1735 165,300 18.4413 21,380 2.385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90,8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制定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944,580 94.0382 165,300 5.2790 21,380 0.68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2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3、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2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5、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淮桉、包兴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73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健儿消食口服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

通知书暨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7月发布关于健儿消食

口服液的《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并于近日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该产品的《药品补充申

请批准通知书》，标志着该产品已完成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工作，公司已成为其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健儿消食口服液

药品名称 ： 健儿消食口服液

剂型 ： 合剂

注册分类 ： 中药

规格 ： 每支装10ml

受理号 ： CYZB2501707

通知书编号 ： 2025B03991

原药品批准文号 ： 国药准字Z41021020

申请内容 ：

其他：申请进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变更，将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

为“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审批结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

《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批准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地

址：郑州市新郑新村镇万庄路）”变更为“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药品批

准文号不变。转让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与原药品一致，不发生变更。转让的药品在通过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后，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上市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

名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生产企业 ：

名称：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新郑新村镇万庄路

二、药品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适应症：健脾益胃，理气消食。 用于小儿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引起的纳呆食少、脘胀腹

满、手足心热、自汗乏力、大便不调，以至厌食、恶食。

用法用量：口服。 3岁以内一次5-10毫升，3岁以上一次10-20毫升，一日2次，用时摇匀。

三、其他相关情况

近年来，儿科中成药凭借安全性高、具备整体调理功效、儿童适配性良好等优势，其市

场规模呈稳步增长态势。 据米内网数据，2024年儿科中成药销售额达183亿元。 其中，公立

医院终端（涵盖城市公立医院与县级公立医院）是中成药儿科用药的主要销售渠道，销售

额占比为50.1%；零售药店终端（包含城市实体药店与网上药店）销售额占比达37%。 儿科

厌食症用药在儿科中成药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小儿健食口服液具有健脾益胃、理气消食

的作用，适用于小儿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所引发的纳呆食少、脘胀腹满、手足心热、自汗乏

力、大便不调，乃至厌食、恶食等症状。该药品安全性佳，口感适宜，患儿接受程度较高，是化

积消食的常用药物。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该产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并成为其上市许可持有人，将有

助于丰富公司产品管线及开拓零售市场，增加儿科消化领域的销售品种，推动公司可持续

发展。 公司将尽快开展市场营销工作。

五、风险提示

药品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不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健儿消食口服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B03991）。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 � �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一053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下属子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 或“公司” ）的下属子公司辽宁

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正邦” ）于2025年9月4日收到辽宁省朝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辽13破申8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张秀春对朝阳正邦的重整申请；同日，朝阳正邦收到朝阳中院送达

的《决定书》（（2025）辽13破6号），指定北京清律（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朝阳正邦重整

管理人。

2、朝阳正邦为正邦科技下属子公司，朝阳正邦进入重整程序后，后续能否与债权人达

成协议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资产、本期及期后利润产

生一定的影响。

3、法院裁定的类型：受理重整。

2025年7月25日，朝阳正邦收到朝阳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辽 13破申8号之

二），裁定受理债权人张秀春对朝阳正邦的预重整申请。 申请人张秀春以朝阳正邦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通过重整盘活，仍可继续运营产生收益，具有极高的重

整价值为由，向朝阳中院提出对朝阳正邦进行预重整的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7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下属子公司预重整并指定临时

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2025年9月4日，朝阳正邦收到朝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辽13破申8

号）及《决定书》（（2025）辽13破6号），朝阳中院裁定受理张秀春对朝阳正邦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北京清律（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朝阳正邦重整管理人，现就朝阳正邦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朝阳正邦重整概述

公司接到朝阳正邦通知，朝阳正邦于2025年9月4日收到朝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25）辽13破申8号），裁定受理债权人张秀春对朝阳正邦的重整申请。 主要内容如下：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张秀春

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

申请事由：申请人张秀春以朝阳正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通过

重整盘活，仍可继续运营产生收益，具有极高的重整价值，向朝阳中院提出对朝阳正邦进行

重整的申请。

2、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7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农业大厦919-925房间

法定代表人：邓志国

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为33,223.06万元， 负债总额45,

977.24万元，净资产为-12,754.18万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9.79万元，净利润为

-5,093.88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1,870.33万元，负债总额46,

949.33万元，净资产为-15,079万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04万元，净利润为-2,

324.83万元。

3、法院做出裁定时间：2025年9月2日

4、裁定书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被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本院对其破

产重整具有管辖权。 被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公司，是独

立法人单位。 申请人系被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其债权已经生

效法律文书确认，有权提出本案申请。 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经临时管理人调查，被申请人具有重整价值，有意向投资人拟向债务人投资，重整具

有可行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

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张秀春对被申请人辽宁朝阳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1、《决定书》主要内容

2025年9月4日，朝阳正邦收到朝阳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辽13破6号），指定

北京清律（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朝阳正邦重整管理人。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

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

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2、联系方式：

债权申报资料邮寄/债权人接待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金都帝景二期东门

对面百草堂大药房隔壁一楼（兴税家苑4幢03012号）

联 系 人：章悦

联系电话：18301870863（接听时间：工作日9:00-11:30；14:00-17:30）

邮 箱：zhangyue@tsinglaw.com

三、法院受理朝阳正邦重整的影响

朝阳正邦为正邦科技下属子公司，若重整得以成功实施，将有利于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

朝阳正邦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1、朝阳正邦能否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朝

阳正邦能否重整成功，公司均将督促朝阳正邦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25）辽13破申8号）

2、《决定书》（（2025）辽13破6号）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413� � �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25-023

债券代码：124012� � � � �债券简称：雷科定02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5年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科防务”）于2025年4月18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25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

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在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

的范围内办理2025年银行授信融资业务，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不

超过120,000万元，年度内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借款、承兑汇票等。该

事项已经2025年5月9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上述银行授信及担保事

项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2、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近日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北

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 ）、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科空天”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1）对理工雷科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签订了编号202502099RSB018《最

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理工雷科与该行在编号202502099RS018《授信额度协议》下

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3,0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18日。

（2）对雷科空天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签订了编号兴银京月（2025）高保

字第202534-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公司为雷科空天与该行在编号兴银京月

（2025）授字第202534号《额度授信合同》下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本

金余额最高额1,0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9月4日至2026年8月19日。

上述担保金额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120,000万元担保额度内。截至本公

告日，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8,500万元, 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12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余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雷科防务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0% 56% 30,000.00 3,000.00 8.82% 否

雷科防务

理工雷科电子（西安）有限

公司

100% 55% 5,500.00 1.62% 否

雷科防务

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0% 58% 1,000.00 1,000.00 0.29% 否

雷科防务

雷智数系统技术（西安）有

限公司

75.60% 27% 2,000.00 0.59% 否

合计 38,500.00 4,000.00 11.32%

注：上表最近一期为2025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理工雷科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9627252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2区683号理工科技大厦401

法定代表人：刘峰

注册资本：37,79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5日

营业期限：2009年12月25日至2029年12月24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制造卫星导航

定位接收机、雷达及配套设备、频谱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主要零部件在外埠生

产）；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印刷专用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加工计

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改装汽车制造（含汽车底盘）。（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理工雷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理工雷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30,656.72 213,649.96

负债总额 128,576.98 120,290.5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20,537.75 112,736.04

银行借款总额 15,212.89 14,933.6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102,079.74 93,359.42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65,731.26 14,899.39

利润总额 -16,592.05 -7,734.71

净利润 -13,542.42 -8,745.72

注：上表所列理工雷科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雷科空天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2NJD8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6号院1号楼1层101

法定代表人：王长杰

注册资本： 7,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1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计算机系统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雷科空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雷科空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8,728.09 18,826.33

负债总额 11,691.06 10,958.7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1,691.06 10,958.76

银行借款总额 983.54 300.00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7,037.03 7,867.57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9,320.69 2,314.70

利润总额 1,527.38 789.69

净利润 1,605.74 808.54

注：上表所列雷科空天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为理工雷科提供担保的编号编号202502099RSB018《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

偿时确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编号202502099RS018《授信额度协议》所发生的债权，主债

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18日。

（4）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限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2、为雷科空天提供担保的编号兴银京月（2025）高保字第202534-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

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兴银京月（2025）授字第202534号《额度授信合同》所发生的

债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9月4日至2026年8月19日。

（4） 担保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

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即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公司2025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在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的范围内办理2025年银行授信融资业务，公司对合并范围

内子公司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0,000万元，年度内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包括但

不限于长（短）期借款、承兑汇票等。 该事项已经2025年5月9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 上述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公司子公

司对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余额为38,500万元， 公司担保余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120,000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孙公司、公司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即

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度（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1.19%。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签订的编号202502099RSB018《最高

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签订的编号兴银京月（2025）高保字

第202534-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063� � �证券简称：皖维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研发中心6楼百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8,030,9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96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福胜先生主持本次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袁大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此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史方圆先生，副总经理许宏平先生、许献智先生、总经理助理唐运昌先生等高管

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资组建“江苏皖维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暨投资新建年产20万吨乙烯法功能

性聚乙烯醇树脂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5,428 99.2435 4,423,298 0.5685 1,462,200 0.188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与资金往来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753,928 99.1932 3,819,898 0.4909 2,457,100 0.31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出资组建“江苏皖维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暨投资新建年产20万吨乙烯

法功能性聚乙烯醇树脂项目的议案》

84,404,078 93.4815 4,423,298 4.8990 1,462,200 1.6195

2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与资金往来

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84,012,578 93.0479 3,819,898 4.2307 2,457,100 2.72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两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方、梁翔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